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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通过电

子邮件、传真方式向各董事发出

,

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13:00

在多氟多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和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8

人

,

实到董事

8

人。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世江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会议以赞成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议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0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会议同意提名李世江先生、侯红军先生、李凌云女士、韩世军先生、李祎先生、李守宇先生

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同意提名陈岩先生、张大岭先生、梁丽娟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

,

其中梁丽娟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在新一届董事就

任前

,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仍按照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会职责。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根据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成员选举将采取累计投票制对

每位董事选人逐项表决。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

声明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披露。

2

、会议以赞成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第三

届监事会监事报酬

(

津贴

)

的议案》

,

同意提交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定。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报酬

(

津贴

)

拟定为

:

董事长基本

年薪为

24

万元

(

含税

),

董事长的绩效奖励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实施

;

独立董事津贴每

人

8

万元

/

年

(

含税

);

其他董事津贴为每人

1.2

万元

/

年

(

含税

)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报酬

(

津贴

)

拟定

为

:

监事会主席基本年薪

14

万元

/

年

(

含税

),

监事会主席的绩效奖励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

并实施

;

其他监事津贴为每人

0.6

万元

/

年

(

含税

)

。

独立董事关于该事项的意见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披露。

3

、会议以赞成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提交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定。

公司聘请的原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公司聘请的起止时间

:2006

年

12

月

19

日起到

2010

年

12

月

28

日止

变更原因

:2006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的

200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定聘请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审计机构

,

并授权其对本公司

2004-2006

年三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

随后

的

2007-2009

年度

,

公司均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审计机构

,

总审计时间已经

6

年。 根

据《关于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定》

(

证监会计字

[2003] 13

号

)

精神

,

签字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定期轮换

,

有利于企业的规范发展。 因此

,

本公司计划聘请新的审

计机构

,

开展审计工作。

本公司对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多氟多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公司新聘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起止时间

:

自

2010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通过日起一年

独立董事关于该事项的意见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披露。

4

、会议以赞成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河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有

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

,

同意提交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定。

本公司出资

360

万元

,

收购河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288

万元出资已经完成

,

占其股

东权益的

52.36%

。

(

有关此事项的披露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0-016

号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关于收购河

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控股的议案》。

)

为以河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有限公司为贸易平台

,

从事适当的经营活动

,

做强河南省有色金

属工业有限公司业务

,

补充流动资金

,

经该公司股东会表决通过

,

按其现有股东出资

1:1

的比例

配股增资

,

每股

1

元

,

共增资

550

万元。 对于放弃配股增资权的股东

,

其他股东可以按照出资比

例相应增加认购增资金额。 经其股东商议通过

,

制定增资方案

:

股东名称

或姓名

现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本次增资

（

万元

）

增资后出资

（

万元

）

增资后比例

（

％

）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８８．００ ５２．３６ ５３０．００ ８１８．００ ７４．３６

河南省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１５６．５８ ２８．４７ ０ １５６．５８ １４．２３

冯 卫

２０．００ ３．６４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３．６４

阳廷树

２１．４２ ３．８９ ０ ２１．４２ １．９５

曹淑华

１２．００ ２．１８ ０ １２．００ １．０９

邵 鹏

１０．００ １．８２ 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１

黄 闯

１０．００ １．８２ 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１

何书勤

１０．００ １．８２ 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１

雷 鸣

１０．００ １．８２ 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１

周 政

１０．００ １．８２ 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１

楚秋珍

２．００ ０．３６ ０ ２．００ ０．１８

（

合计

）

５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公司拟以货币出资方式用自有资金对河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有限公司增加出资

530

万

元

,

增资后占其股东权益的

74.36%

。 河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从长

远来看

,

做强该公司

,

将有利于为公司广大股东创造收益。 短期来看

,

本次对该公司增资

,

不会对

公司赢利水平造成影响。

5

、会议以赞成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长李世江先生办

理低风险金融业务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各授信银行申请办理最高余额

(

时点数

)

不超过壹

亿元的综合授信业务

(

包括各类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贸易融资等各类银行业务

的敞口部分

,

和足额保证金承兑、足额保证金保函、足额保证金信用证等低风险金融业务

)

授权

董事长李世江先生签署有关的法律文件。 授权期限为

1

年

,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到

2011

年

12

月

31

日。

6

、会议以赞成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

定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00

在焦作市果园路月季花园酒店迎宾楼二

楼高套会议室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1 日

附

: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世江

:

男

,1950

年

12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中共党员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经济师。李世江先生历

任河南温县化肥厂设备科副科长、技术科科长、石油化工二厂厂长

,

河南温县造纸厂副厂长

,

焦

作市冰晶石厂厂长

,

焦作市多氟多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

河南省第九届人大代表。 现任本公司

董事长

,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集团管理委员会常委

,

无机氟化物与含氟精细化学品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

,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理事

,

河南省科技创新促进会副会长

,

焦作市中站区工商联合会会

长、商会会长。 李世江先生持有本公司

1666.48

万股股票

,

占总股本的

15.58%,

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 李世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侯红军

:

男

,1968

年

10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高级工程师。

侯红军先生历任甘肃二七九厂车间主任、焦作市多氟多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

司总经理。

2000

年

9

月、

2004

年

9

月

,

侯红军先生被聘为中国有色金属学会轻金属冶金学术委员会

第四届氟化盐专业委员会委员、 第五届氟化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2002

年

9

月任中国无机

盐工业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

,2004

年

6

月、

2007

年

6

月被聘为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第一专家

委员会委员、第二届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

2007

年被聘为全国废弃化学品处置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委员。 侯红军先生持有本公司

172.26

万股股票

,

占总股本的

1.61%,

与公司实际实际控制

人李世江先生系翁婿关系和一致行动人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凌云

:

女

,1976

年

1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中国轻金属冶金委员会委员。 历

任焦作市冰晶石厂外贸科科长、外贸部经理

,

焦作市多氟多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

司董事

,

副总经理。 李凌云女士持有本公司

232.74

万股股票

,

占总股本的

2.18%,

与公司实际实

际控制人李世江先生系父女关系和一致行动人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韩世军

:

男

,1967

年

9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高级技师。 历任焦作市冰晶石

厂车间主任、副厂长

,

焦作市多氟多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韩世

军先生持有本公司

131.76

万股股票

,

占总股本的

1.23%,

与公司实际实际控制人李世江先生系

一致行动人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祎

:

男

,1956

年

11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高级经济师。曾任焦作市工业供

销总公司化工分公司经理、焦作市氯化钙经销公司经理

,

现任本公司董事。 李祎先生持有本公

司

600.00

万股股票

,

占总股本的

5.61%,

与公司实际实际控制人李世江先生系一致行动人

,

与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守宇

:

男

,1964

年

4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中共党员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经济师职称。 曾任郑州

市外经贸委外商投资服务中心科员、 海南凯立中部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兼发展部部长、赛

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投行部经理、深圳市高新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投资部项目经理

,

现任郑

州百瑞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

兼任郑州百瑞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总部总经理、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守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岩

:

男

,1946

年

7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本科学历

,

高级工程师。 曾任河南林县化肥厂技术员

,

河南省石化厅设备处工程师

,

河南省化工装备联营公司副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

,

河南省复合

肥推广中心主任

,

河南省政协第七届、八、九届科技界委员

,

第八、九届常委。 现任河南中生石油

化工设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河南省第十届政协委员、常委

,

本公司独立董事、风神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陈岩先生经培训考核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

未持有公司股票

(

其夫人任子英女士持有本公司

50.76

万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7%),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大岭

:

男

,1945

年

4

月出生

,

汉族

,

中共党员

,

研究生

,

高级经济师。 历任郑州国棉四厂厂长

,

郑州市经贸委主任

,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

河南省经贸委副主任、巡视员

,2005

年

9

月退

休。现任河南省技术进步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会长、风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张大岭先生

经培训考核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

未持有公司股票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梁丽娟

:

女

,1965

年

10

月出生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会计学教授

,

硕士研究生导师

,

中国非执业

注册会计师。

1987

年

7

月以来在河南理工大学从事会计教学和科研工作

,

曾任焦作万方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和第四届独立董事

,

现任河南理工大学会计学教授、财务处处长

,

兼任河

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监事、焦作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焦作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梁丽娟女士经培训考核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

未持有公司股票

,

与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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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监事会主席赵双成先生召集

,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14:00

时在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小会议室以现场和

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

通知各位监事。应出席会议监事

5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5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双成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

议案

:

一、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2010

年

12

月

25

日届满

,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

根据《公

司章程》的规定

,

提名赵双成先生、马保群先生、杜安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

简历附后

)

。 在新一届监事就任前

,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仍按照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

履行监事会职责。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监事候选人将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

选举。

二、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第三届监事

会监事报酬

(

津贴

)

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0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关于该事项的意见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披露。

三、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0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独立董事关于该事项的意见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披露。

四、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河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增加投资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0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12 月 11 日

附

: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赵双成

: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4

年

1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大专学历

,

政工师。

赵双成先生

1974~1991

年在部队服役

,

任团后勤处处长

;1991

年起在焦作市冰晶石厂工

作

,

历任副厂长、厂党委副书记和纪检委书记

,

焦作市多氟多化工有限公司监事会召集人、党委

书记和纪检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

党委书记、纪检委书记、工会主席。

赵双成先生持有持有本公司

182.52

万股股份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其他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马保群

: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0

年

9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高级咨询

师。

马保群先生曾任焦作市工程咨询公司副经理

,

现任焦作市投资公司经理

,

本公司监事。 马

保群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

与其他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杜安力

: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1

年

8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

经济师。

杜安力先生曾任河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债券业务项目经理和债券业务办公室

主任、河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办公室主任、上海远东证券有限公司郑州经八路证券

营业部副总经理、上海远东证券有限公司汕头证券营业部筹备组组长。 现任河南创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

本公司监事。 杜安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其他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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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

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0

年

12

月

28

日

(

星期二

)

上午

9:00

。

4

、会议召开方式

:

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5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0

年

12

月

24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

:

河南省焦作市果园路月季花园酒店迎宾楼二楼高套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后提交

,

程序合法

,

资料完备。

2

、本次会议的议案如下

:

(1)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选举李世江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

选举侯红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

选举李凌云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

选举韩世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

选举李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

选举李守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

选举陈岩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

选举张大岭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

选举梁丽娟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选举赵双成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

选举马保群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

选举杜安力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

审议《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第三届监事会监事报酬

(

津贴

)

的议案》

(4)

审议《聘请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5)

审议《对河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

以上第

(1)

、

(2)

项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

即每位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数与应选举

非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的人数之积

,

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总额下自主分

配

;

独立董事侯选人资格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表决。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1

日登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决议公告》和《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以现场、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0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00

—

11:00,

下午

2:00

—

4:00

3

、登记地点

:

公司证券部公室

通讯地址

:

河南省焦作市焦克路 邮政编码

:454191

4

、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委托

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

公章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

进行登记。

上述材料除注明复印件外均要求为原件

,

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须于表决前补交完整。

四、特别提示

除公司已公告的董事、监事候选人之外

,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

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将新的董事、监事候选人提案书面提交给公司董事会

,

提名

程序及被提名候选人应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其他事项

1

、联系人

:

陈相举 海翔

联系电话

:0391-2956992

传真

:0391-2956956

2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

:

授权委托书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12 月 11 日

附件

: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人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行驶表决权。

委托人

(

签名

):

委托人营业执照注册

(

身份证

)

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议 案 表决情况

累积投票议案 累积表决票数 候选人 投票数

１．

关于董事会

换 届 选 举 的

议案

非独立董事选举

（

应

选 举 的 非 独 立 董 事

的人数为

６

人

）

李世江

侯红军

李凌云

韩世军

李 祎

李守宇

独立董事选举

（

应选

举独立董事人数为

３

人

）

陈 岩

张大岭

梁丽娟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应选

举的监事人数为

３

人

）

赵双成

马保群

杜安力

非累积投票议案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３．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

第三届监

事会监事报酬

（

津贴

）

的议案

４．

关于聘请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５．

关于对河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有限

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

注

:

议案

1

至议案

2

采用累积投票制。累积表决票数即每位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数与

应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监事的人数之积

,

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数

总额下自主分配。

议案

3

至议案

5,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

为单选

,

多选为无效票。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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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收到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一份

（

[2008]

鄂荆中执字第

80-3

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信息披露的规

定，本公司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背景情况

2007

年

11

月

26

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安支行向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本公

司，要求判令：（

1

）本公司即刻偿还截止

2007

年

9

月

20

日对其的欠款本息

2,030,170.64

瑞

士法郎，折合人民币

12,930,359.83

元，并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2

）本公司即刻偿付同期转贷

手续费

12,542.5

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

79,884.44

元；（

3

）本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和原告

律师代理费。

2008

年

1

月

4

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安支行追加诉讼请求，请求：（

1

）终

止（

96001

）号《转贷协议》和本公司利用瑞士政府混合贷款

331.5

万瑞士法郎的《转贷协议》；

（

2

）判令本公司借款全部到期，追加偿还欠款

994,500.06

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

6,334,070.33

元；（

3

）判令本公司承担追加诉讼请求部分的诉讼费和律师代理费。

2008

年

2

月

13

日荆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2008

）鄂荆中民四初字第

01-1

号民事裁定书

:

裁定查封扣押本公司抵

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安支行

2,000

万元同等价值的抵押物，或者冻结本公司

2,000

万元的银行存款。

（以上诉讼相关的主要内容本公司已在

2007

年年度报告、

2008

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了

披露）

2008

年

3

月

28

日，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

[2008]

鄂荆中民四初字第

1

号民事判决

书，并于

2008

年

8

月

15

日送达本公司，判决如下：

1

、本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支付（

96001

）号《转贷协议》本金及利息。 其

中本金

786,857.20

瑞士法郎， 折合人民币

5,011,572.19

元； 利息截止

2007

年

9

月

20

日为

53,000.85

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

337,567.72

元；

2

、终止原被告双方于

2000

年

8

月

11

日签订的编号（

2000

）

01

号《湖北车桥股份有限公

司利用瑞士政府混合贷款

331.5

万瑞士法郎的转贷协议》，本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

偿还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其中本金为

1,989,000

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

12,668,139.90

元；

利息截止

2007

年

9

月

20

日为

195,812.65

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

1,247,150.35

元；

3

、本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付原告同期转贷手续费

12,542.5

瑞士法郎，折合

人民币

79,884.44

元；

4

、被告不按上述第二项判决内容履行时，原告有权就被告用于抵押担保的财产经依法

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优先受偿；

5

、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

（以上判决的相关内容本公司已在

2008

年

8

月

22

日刊登的

2008-020

号公告中进行了

披露）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有关本案的当事人

1

、申请执行人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公安县环城路

20

号

法定代表人：张远珍，该公司董事长

2

、被执行人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荆江大道

178

号

法定代表人：吉朋松，本公司原董事长

（二）有关案情

2009

年

6

月

2

日，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

[2008]

鄂荆中执字第

80

号民事裁定，将本

公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9

号第一上海中心

401

号，面积为

2113.13

平方的房屋所

有权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了查封。

（以上查封的相关内容本公司已在

2009

年

9

月

16

日刊登的

2009-037

号公告中进行了

披露）

2010

年

4

月

16

日，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08]

鄂荆中执字第

80-1

号民事裁定，

变更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 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申请

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变更强制执行措施，查封本公司持有的湖北车桥有限公司

30%

的股权。

三、本案的裁决情况

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 申请执行人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申请变更强

制执行措施，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

押、冻结财产的规定》，裁定如下：

1

、 解除本院对被执行人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9

号

第一上海中心

401

号，面积

2113.13

平方的房屋所有权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的查封。

2

、查封被执行人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车桥有限公司

30%

的股权。

四、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诉讼或裁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本次裁决仅涉及变更强制执行措施， 因此不会对本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

直接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

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2008]

鄂荆中执字第

80-3

号民事裁定书。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0 日

证券证券代码：002497� � � � � �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2010-03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雅化集团绵阳实业有限公司购置土地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雅化集团

"

或

"

公司

"

）下属全资子公司

--

雅化集

团绵阳实业有限公司（简称

"

绵阳公司

"

）现有土地不能满足公司发展需要，拟在现有生产区

周边购置

700

亩左右的土地，并与现有土地统一规划为整块工业园区，主要用于科技研发中

心及新开发项目的建设用地。

2010

年

11

月

22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雅化集团绵阳实业有限公司购置土地的议案》，同意绵阳公司按购置费用金额不超

过

8,000

万元为限，负责操作并办理具体购置事宜（详情见

2010

年

11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

2010

年

12

月

9

日，绵阳公司与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政府（简称

"

游仙区政府

"

）就该宗土

地相关事宜签订了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游仙区政府将位于绵阳市游仙区新桥镇东华村总面积约

700

亩的土地（准确位置和

实际面积按国土部门实际勘测为准） 在完成农房及附着物的拆迁工作后， 以现状提供给乙

方；该宗土地的购置费用总额不超过

8,000

万元；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使用年限为

50

年。

二、协议签订后，绵阳公司向游仙区政府支付

840

万元的定金（用于征地及拆迁安置启

动资金），根据拆迁进度分期向游仙区政府支付土地费用（最高支付额度不突破

5000

万元），

余款待绵阳公司领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一次性付清。

由于该意向协议项下的事项还需通过法定程序批准，因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

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的相关规定，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036 � � � � 证券简称：宜科科技 公告编号：2010-021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

知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以传真或专人送达等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在宁波召开，在保证公司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或传

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经与会董事表决，应参与表决的

7

名董事，以

7

票同意、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嵊州市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汉麻产业投资控投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嵊州市汉麻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嵊州市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汉麻产业投资控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首次出资额为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即

6000

万元，其余出资额自

公司设立之日起二年内缴足；经营范围为汉麻生物产品的研究、开发、制造、加工；注册地为

嵊州市经济开发区。

嵊州市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在嵊州市经济开发区内征用土地不超过

300

亩， 用于

汉麻项目发展所需要的用地。

汉麻产业投资控投有限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采用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或采取其他融资

渠道解决上述资金需求问题。

鉴于该项目完成尚需很长时间，近期对本公司经营业绩无影响。

特此公告。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年 12 月 10 日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股票代码：601005（A股） 公告编号：临 2010-038

关于 2010 重钢债调整网上发行时间市场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1

、

2010

年

12

月

9

日预定网上发行

"10

重钢债

"

， 由于主承销商招商证券交易系统的技

术故障未能实现，现将

2010

重钢债网上发行时间推迟至

2010

年

12

月

13

日。债券的发行方

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认购办法、认购程序和认购价格等具体规定，务请网上投资者依据

2010

年

12

月

7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公告的发行公告。

2

、发行时间：

2010

重钢债网上发行时间为

1

个交易日，即

2010

年

12

月

13

日上证所交

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3

、 发行代码： 网上投资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认购。 网上发行代码为

"

751980"

，简称为

"10

重钢债

"

。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10

张（

1,

000

元），超过

10

张的必须是

10

张的整数倍。 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4

、发行价格：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张。

5

、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

5

年固定不变，票面年利率为

6.20%

。

6

、成交原则：在网上发行日的正常交易时间内，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上证所交易系统

进行

"

卖出申报

"

，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通过上证所交易系统进行

"

买入申报

"

，通过上证所

交易系统撮合成交，按

"

时间优先

"

的原则实时成交。

网上认购按照

"

时间优先

"

的原则，先进行网上认购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将优先得到满

足，上证所交易系统将实时确认成交。当本期债券网上累计的成交数量达到该品种网上发行

的预设数量时，该品种网上发行即结束。 当本期债券网上发行预设数量认购不足时，剩余数

量将一次性回拨至该品种的网下发行。

7

、申购限制：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

小认购单位为

10

张（

1,000

元），超过

10

张的必须是

10

张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单次认购上

限为

4,000,000

张（

400,000,000

元）。 投资者认购数量上限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8

、发行人将在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本期公司债券具体上

市时间另行公告。

9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重庆市大渡口区钢铁路

30

号

联系人：游晓安

联系电话：

023-68842582

传 真：

023-68849520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联系人：马逸伦、刘伯涵、李丽芳、彭德强、顾峻毅、李黎、杨露

联系电话：

(021)58825669

；

(021)58825821

；

(010)57601917

传真：

(010)57601990

10

、本公告仅对本期公司债券网上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期公司债券

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发行情况，请仔细阅读《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该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2010

年

12

月

7

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查询。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

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 投资者认购并持有重庆钢铁公司债券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1

、招商证券作为主承销商，由于交易系统故障导致

2010

重钢债网上发行推迟，在此做

出郑重道歉。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1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0074� � � � 证券简称：中达股份 编号：临 2010-018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以

传真方式通知，于

12

月

10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

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童爱平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江阴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对外租赁的议案》。

公司

BOPP

通用膜产品产能大，占比高，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该产品市场

供大于求，产品毛利率持续下滑，对公司经营产生较大压力，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江阴美达

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

"

美达公司

"

）和江阴申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简称：

"

申鹏公司

"

）因亏

损严重目前已处于停产状态。

为了合理调整公司产品结构，降低

BOPP

通用膜在公司产品中所占比重，更好地维护公

司及投资者利益，公司积极采取相关措施，拟将美达公司资产租赁给山东泗水康得新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经营。经双方协商，本次租赁押金

600

万元人民币，租赁期原则上定为

3

年。租赁

期内租赁费每年协商一次， 按照市场情况上下浮动， 第一年的租赁费为每月

180

万元人民

币。

公司董事会认为：虽然目前

BOPP

通用膜市场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但我们预计市场供求

关系在短期内仍难以改变，为了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拟将美达公司资产对外租赁，一方面每

年能获得二千万元以上的租金收入， 另一方面可以降低

BOPP

通用膜在公司产品中所占比

例。与会董事一致同意将美达公司资产租赁给山东泗水康得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并授权经

营班子办理相关事宜。同时，董事会要求并授权经营班子，根据

BOPP

通用膜市场变化情况，

积极、合理安排申鹏公司的停、复产工作，力争将

BOPP

通用膜产品对公司业绩的不利影响

降到最低。

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申瑞公司

56%

股权的议案》。

由于近年来

BOPP

平膜市场低迷，而聚丙烯原料价格又持续走高，公司控股的母料加工

企业江阴申瑞包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申瑞公司）业绩逐年下滑，目前已接近亏损边

缘，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将公司控股子公司江阴亚包新材料有限公司、江阴中达

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成都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江阴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和江阴申鹏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申瑞公司人民币

280

万元的出资额（占其股份总额的

56%

）转

让给自然人毛炳健；转让价格以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苏华评报字

[2010]

第

N131

号）

评估后的截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申瑞公司净资产

846.91

万元为基础， 扣除未分配利润

356.12

万元 （根据申瑞公司股东会及董事会决议已于本次转让前进行利润分配

356.12

万

元）

,

加上

2010

年

11

月净利润

1.4

万元

(

其中

:

未分配利润

1.26

万元

),

合计

492.19

万元

,

双方

经友好协商后确定以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为转让基准日

,

申瑞公司

56%

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276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达了意见，认为本次转让交易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开、公正、

公平的原则，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租赁协议书（美达公司）

2

、苏亚专审

[2010]168

号审计报告（申瑞公司）

3

、苏华评报字

[2010]

第

N131

号资产评估报告（申瑞公司）

4

、股权转让协议（申瑞公司）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205� � � � � �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2010－061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

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有关议案。

2010

年

12

月

1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国统管道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

】

1773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700

万股新股，发行股票将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该批

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为安锐、王伟。

有关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发行人：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栾秀英、陈莹

电话（传真）：

0991-3325685

保荐机构联系人：朱俊峰、孙嘉薇、李琳

电话：

010-88085885

、

88085881

、

88085882

传真：

010-88085255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